
2022 年度湖南省科学技术奖励拟提名项目公示内容 

项目名称 洞庭湖湿地生态修复技术集成与模式应用 

提名单位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提名等级 湖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提名单位  

意见 
洞庭湖湿地保护修复是长江大保护和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重要

内容。近平总书记嘱托湖南“守护好一江碧水”、“要做好洞庭湖生态保

护修复”。当前，洞庭湖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依然突出，形成整体性、

集成性的修复模式是解决上述问题的科技瓶颈。 

项目历经 10 年研究，针对性研发了植被修复、栖息地修复和污染水

体修复等关键技术，并系统阐明了其科学原理。在植被修复方面，原创了

湿地带状植被修复新技术,创造性用淹水时间定量预测植被带状分布格

局，解决了湿地植被恢复中的水文参数精准率定难题。提出了湿地植物工

具种筛选新技术，解决了湿地植物工具种筛选难题；在栖息地修复方面，

首次厘清了洞庭湖水鸟的主要分布区域和关键影响因子，阐明了水文驱动

下的湿地“物候错配”对水鸟种群时空变化的影响机制。原创了湿地鸟类

栖息地营造、食源优化控制及区域水位适应性管理等技术，成功优化了冬

候鸟的食物资源及栖息地状况；在污染水体修复方面，首创了洞庭湖水环

境自动分类技术，解决了洞庭湖水环境质量高效分类难题。首次揭示了洞

庭湖重金属污染物时空格局，探明了湿地植物对水体重金属污染物的吸收

-迁移-转化-固定的全过程机理。研发的系列污染水体修复技术具有建设成

本低、净化能力持续、去除率高等优点。基于上述原创理论和技术，集成

创建了“水系优化-功能分区-结构优化-功能强化”的洞庭湖湿地生态修复

新模式并在洞庭湖流域开展了大量修复示范，取得了显著的社会和生态效

益。 

项目成果创新性强，总体居于同类研究国际先进水平，其中在带状湿

地植被修复、冬候鸟栖息地修复、农业面源污染水体生态修复等领域处于

国际领先水平。项目已在洞庭湖多个区域得到推广应用，取得突出的生态

环境效益，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我单位认真审核了该项目的申报材料，确认材料真实有效。  

提名该项目为湖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项目简介 洞庭湖湿地保护与修复是长江大保护和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重

要内容。近平总书记先后嘱托湖南“守护好一江碧水”（2018年）、“要

做好洞庭湖生态保护修复”（2020 年）。当前，洞庭湖湿地所面临的生

态环境问题依然突出，形成整体性、集成性的修复模式是解决上述问题的

科技瓶颈。本项目历经 10 年，针对性研发了植被修复、栖息地修复和污

染水体修复等关键技术，并系统阐明了其科学原理，通过集成创新，创建

了“水系优化-功能分区-结构优化-功能强化”的洞庭湖湿地生态修复新

模式并开展了诸多示范，应用效果突出。主要创新成果如下： 

（1）原创了湿地带状植被修复新技术,并揭示其科学原理。创造性用

淹水时间定量预测植被带状分布格局，将植被分布与水文间关系由定性推

向了定量研究，解决了湿地植被恢复中的水文参数精准率定难题；首次揭

示了湿地植被种群更新以芽库为主的关键特性，提出了湿地植物工具种筛

选新技术，研发了多个典型湿地植物的单节快繁技术，解决了湿地植物工

具种筛选和快繁难题，有力保障了湿地生态修复中对大量工具种的现实需

求。 

（2）原创了水鸟栖息地修复新技术，揭示了水文–栖息地–水鸟多

样性互作机制。首次厘清了洞庭湖水鸟的主要分布区域和关键影响因子，

阐明了水文驱动下的湿地“物候错配”对水鸟种群时空变化的关键影响机

制，为水鸟栖息地修复的关键参数率定提供了强有力支撑。原创了湿地鸟

类栖息地营造和食源优化新技术。研发了区域水位适应性管理新技术，有

效改善了水鸟栖息地状况，为长江中下游湿地的首次实践。 

（3）原创了污染水体生态修复新技术，提出了通江湖泊水环境质量

诊断技术。 首次探明了洪水期外源污染物输入是影响湖泊水质的主要来

源，首创了洞庭湖水环境自动分类技术，实现了水环境质量的快速自动精

准诊断。首次揭示了洞庭湖重金属污染物时空格局，探明了湿地植物对水

体重金属的吸收-迁移-转化-固定的全过程机理。研发了农业面源污染水体

的生态修复技术，具有成本低、稳定性高、去除率高等优点。 

（4）创建了“水系优化-功能分区-结构优化-功能强化”的洞庭湖湿



地生态修复新模式，应用示范效果突出。 基于项目的原创理论和技术，

集成创建了洞庭湖湿地生态修复新模式，并确定了主要工程技术参数。在

洞庭湖流域多个湿地开展了植被恢复、栖息地修复和污染水体修复三个内

容的示范，应用效果表明该模式具有成本低、运行简便、生态性能强、修

复效果好等优势。 

项目突破了洞庭湖湿地植被、栖息地和污染水体的整体性、系统性修复技

术瓶颈，创建的“水系优化-功能分区-结构优化-功能强化”的洞庭湖湿地

生态修复新模式进行了广泛应用示范，取得了显著的社会和生态效益，推

广前景好。研发的技术均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共 15 件）、揭示的科学

原理均发表在高水平期刊（论文共 96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54 篇），依

托本修复技术与模式出版专著《湿地生态修复技术与模式》被列入中国生

态文明建设文库丛书，在全国推广。第三方评价认为项目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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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  

人情况 

1. 公示人姓名：谢永宏；排名：第一；技术职称：研究员；工

作单位：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本成果的牵头完成人，提出并主导研发了湿地植被修复、生

物工具种量化评估等关键技术，并系统阐明了其科学原理。主导

研发了面源污染治理的“四池两坝”技术，并进行了大面积示范

推广。成果创新点 1,2,3,4的主要完成人，该项目研究占本人工

作量的 85%。 

 

2. 公示人姓名：安树青；排名：第二；技术职称：教授；工作

单位：南大（常熟）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成果研发骨干，主要知识产权 3的第一完成人，主导研

发了黑臭河流梯级治理净化系统及方法。对本成果中的创新点 2

起到了核心支撑作用。 

 

3. 公示人姓名：李峰；排名：第三；技术职称：研究员；工作

单位：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项目成果研发骨干，主要知识产权 1,2,7,9的主要完成人，

参与研发了湿地植物修复技术、水环境治理技术等，对本成果创

新点 1,3有重要贡献。 

 

4. 公示人姓名：陈心胜；排名：第四；技术职称：研究员；工

作单位：安徽大学。 

项目成果研发骨干，主要知识产权 1,2,4,5,6，7,9的主要

完成人，参与研发了湿地植物修复技术、湿地植物快速扩繁等，



对本成果创新点 1,3有重要贡献。 

 

5. 公示人姓名：邹业爱；排名：第五；技术职称：副研究员；

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项目成果研发骨干，主要知识产权 1,9,10的主要完成人，

参与研发了湿地植物修复技术、鸟类栖息地质量评价和生态修复

技术等，对本成果创新点 1,2有重要贡献。 

 

6. 公示人姓名：邓正苗；排名：第六；技术职称：研究员；工

作单位：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项目研发骨干，知识产权 1,2,6,7,9的主要完成人。在本项

成果中参与完成生物工具种量化评估、生态修复植物的快速扩繁

及示范工程设计。对创新点 1,4有重要贡献。 

 

7. 公示人姓名：赖长清；排名：第七；技术职称：副高级；工

作单位：湖南鑫远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研发骨干，知识产权 8的主要完成人。在本项成果中参

与完成面源污染治理及示范工程。对创新点 3,4有重要贡献。 

 

8. 公示人姓名：侯志勇；排名：第八；技术职称：高级工程师；

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项目研发骨干，知识产权 1,2,6,7,9的主要完成人。在本项

成果中参与完成面源污染治理及示范工程。对创新点 1,4有重要

贡献。 

 

9. 公示人姓名：李旭；排名：第九；技术职称：高级工程师；

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项目研发骨干，知识产权 1,2,4,5,7的主要完成人。在本项

成果中参与完成植被恢复技术研发和面源污染治理技术研发及

示范工程。对创新点 1,3有重要贡献。 

 

10. 公示人姓名：朱正杰；排名：第十；技术职称：助理研究员；

工作单位：南大（常熟）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研发骨干，知识产权 3的主要完成人。在本项成果中研

发了黑臭河流梯级治理净化系统及方法。对本成果中的创新点 2

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 

 

11. 公示人姓名：张娉杨；排名：第十一；技术职称：助理研究

员；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项目研发骨干，知识产权 9,10 的主要完成人。在本项成果

中研发了候鸟栖息地质量评价及生态修复技术方法。对本成果中

的创新点 3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 

 

12. 公示人姓名：傅海峰；排名：第十二；技术职称：工程师；

工作单位：南大（常熟）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研发骨干，知识产权 3的主要完成人。在本项成果中研

发了黑臭河流梯级治理净化系统及方法。对本成果中的创新点 2

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 

 

主要完成  

单位情况 

第一完成单位：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负责科技项目的申报、项目主要成果的研发条件保障、为主要知

识产权 1,2,4,5,6,7，9,10的第一完成单位。 

第二完成单位：南大（常熟）研究院有限公司 

参与完成相关技术研发，为黑臭水体治理提供技术方案，并进行

工程示范，为主要知识产权 3的第一完成单位。 

第三完成单位：湖南鑫远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完成相关技术研发，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提供技术方案并进

行工程示范，为主要知识产权 8的第一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  

人合作关  

系说明 

第二完成人 安树青 自 2008年以来与第一完成人共同承担了国

家水专项任务“淮河流域（河南段）水生态修复关键技术研究与

示范”，是主要知识产权 3的第一完成人；第三完成人 李峰 自

2008年以来与第一完成人属于同一研究团队，共同完成了主要

知识产权 1,2,7,9；第四完成人 陈心胜 2008-2021年期间与第

一完成人属于同一研究团队，共同完成了主要知识产权

1,2,4,5,6,7,9；第五完成人 邹业爱 自 2014 年以来与第一完成

人属于同一研究团队，共同完成了主要知识产权 9,10；第六完

成人 邓正苗 自 2008年以来与第一完成人属于同一研究团队，

共同完成了主要知识产权 1,2,6,7,9；第七完成人 赖长清 所属

单位自 2018年以来与第一完成人所属单位签订了战略合作协

议，共同参与完成了属于同一研究团队，共同完成了“大通湖区

农业面源污染生态治理技术与模式研究”，主要知识产权 8的完

成人；第九完成人 李旭 自 2008年以来与第一完成人属于同一

研究团队，共同完成了主要知识产权 1,2,4,5,7；第十完成人 朱

正杰 第三完成人属于同一研究团队，共同完成了主要知识产权

3；第十一完成人 张娉杨 自 2016年以来与第一完成人属于同一

研究团队，共同完成了主要知识产权 9,10；第十二完成人 傅海

峰 与第三完成人属于同一研究团队，共同完成了主要知识产权

3； 

 


